玉红政办发（2007）号

关于确定红塔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机动车辆保险承保公司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为了加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机动车辆保险管理，确保国家财产安全，节约开支，对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车辆保险纳入政府采购，实行统一保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溪市红塔支公司为我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承保公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到期续保的机动车辆，必须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溪市红塔支公司办理车辆保险投保手续。

二、投保险种为：

（一）车辆损失险。

（二）第三者责任险（最高按20万元投保）。

（三）车上人员责任险。

（四）不计免赔特约险。

（五）车辆盗抢险。

各单位可在以上险种内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投保险种。

三、保险费用结算方式：保险费用由投保单位与承保公

司结算。

四、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到承保公司保险或擅自增加险种的单位，区级会计核算中心、乡镇（街道办事处）会计站不予报销其费用，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扣减相应经费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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